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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一名賴姓男子與他的妻子，自

民國九十四年起，受花蓮家扶中心委託

擔任寄養家庭，並受託照顧當時年僅八

歲的女童「小如」，不料女童自此等於

被送入狼窟，根據法院審理發現，賴姓

男主人見「小如」年幼可欺，竟多次利

用她熟睡之際，闖入房內以手撫摸或用

舌頭舔女童下體，共計多達一百一十三

次，期間還曾二度不戴保險套，對被害

紙條寫滿恨意 揭寄養父親性侵女童惡行
被性侵不可恥  勇敢向父母、師長、大人說出來

女童性侵、猥褻得逞，「小如」一

直到九十八年八月搬離賴家脫離狼

爪前，可以說幾乎天天被賴姓男子

侵犯。

接 著 在 九 十 八 年 十 月 起 至

九十九年十月間，賴姓男子又受委

託，照顧當時分別年僅十歲及八歲

的一對姊妹「小雅」、「小穎」，

不料賴男竟然再度伸出狼爪，以相

同手法，多次對姊妹強制猥褻性

侵，後來「小雅」、「小穎」姊妹

倆趁著社工訪視時，向社工哭訴遭

寄養爸爸「欺侮」，家扶中心除將

二人再緊急安置外，並立即派員訪

視「小如」，才報警揭發這起寄養

女童遭寄養父親性侵案。

據花蓮地方法院判決書中指

出，「小如」在賴姓男子家中受寄

養期間，幾乎天天被賴男侵犯，但

因年幼加上賴男不時以言語恐嚇，所以

一直不敢對外透露，直到家扶中心社工

對其進行心理輔導時，「小如」才在便

條紙寫下「我恨寄養爸爸」、「寄養爸

爸X你娘」等語，並撕碎丟到垃圾桶，

而志工會談時，被害女童也不斷在賴男

的圖像旁寫下「很噁心」多達九次。

全案在法院審理時，賴男竟辯稱是

被害女童主動到房間來誘惑他，有時還

會主動抓他的手摸下體，但法官並不採

信賴男的說詞，一審判處十八年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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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性侵並不可恥，應鼓勵小朋友勇敢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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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其後賴男不服上訴，花蓮高分院認

為犯嫌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且犯後態

度良好，改判十二年十月徒刑，賴男不

服再提上訴，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認

賴男全無悔意，最後依妨害性自主等罪

重判賴男十二年，全案定讞。

安全觀念提醒：

從小灌輸保護隱私處

               遠離遭性侵害的危機

所有為人父母及師長者，從小一定

要灌輸小朋友們，自我保護的觀念，如此

才能讓家裏的寶貝，遠離遭受性侵害的危

機，「你們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別人在任

何情況下，絕對不可以撫摸與親吻你的身

體」，特別是自己身體有一些很重要的地

方，像是胸部、大腿之間、臀部及嘴巴，

這些地方就叫做身體的「隱私處」，還有

女生穿泳裝的部位也是，若有人以糖果、

玩具、或金錢等作為條件，企圖誘騙孩童

觀看或撫摸「隱私處」，除了拒絕、立刻

離開外，最重要地就是要告訴可以信任的

大人或警察、老師。

小朋友，若是有人摸你的隱私處
要怎麼辦？

1、拒絕他，並趕緊離開現場。

2、趕緊打警察局電話110報警。

3、告訴父母、老師或其他可信任的大

人（不是秘密）。

大人除了要教導小朋友保護「隱私

處」外，也應該告訴小孩們，各種不

同類型的身體接觸所隱含的意義，像

是父母親愛的抱抱與親親、長輩們關

愛地撫摸頭及臉頰，或同學間遊戲時

的擁抱，與性侵害時惡意的觸摸，其

實是不相同的，平時更要教導幼童，

明確說出身體接觸時，內心真切的感

受。

1、小朋友應了解不同類型身體接觸行

為，其中的意義與不同。

2、能說出自己對各種身體接觸的感

覺。

3、能覺察每個人可以接受的身體接觸

程度是不相同的。

4、能說出哪些地方是身體的隱私處。

5、能知道保護自己與尊重他

人身體隱私權及自主權的方

法，並落實於生活中。

另外小朋友也要知道，如

果有人觸摸身體以後，還要

你保守秘密，或威脅不遵守秘

密，可能會發生可怕的後果

時，請絕對不要相信！並立刻

將這件事告訴父母、師長甚至

警察，交給大人們來幫你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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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灌輸小朋友保護隱私處的觀念，可遠離遭性侵害

    的危機。


